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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行政院修正「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」

第五點附表「性別主流化基礎及進階課程內容分類表」，

並自105年1月1日生效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4年8月18日院授人培字第1040043796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旨揭修正附表、修正對照表、行政院函影本及104年7

月29日「研商修正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第

五點附表相關事宜會議」紀錄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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